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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1．管护范围
本合同的管护范围包括:（1）农田水利工程：中型灌区骨干渠道工程、渠系建筑物、管护设施、灌区水电站的巡查巡检、维修养护、运行操作（含电站发电）、大修；（2）灌溉蓄水工程：以灌溉为主要任务的小型水库的巡查巡检、维修养护、大修；（3）防洪排涝工程：县城及规模以上乡村堤防、排涝泵站、排涝沟渠的巡查巡检、维修养护、运行操作、大修；（4）生态水利工程：县城拦河坝的巡查巡检、维修养护、运行操作、大修；（5）县城河（渠）道水域保洁。
具体工程或范围清单如下：
1.1 县管中型灌区工程
1.1.1骨干渠道
	灌区名称
	干渠名称
	长度(km)
	灌区名称
	干沟名称
	长度(km)

	南澳陂灌区
	东干渠
	31.5
	南澳陂灌区
	东皋排洪渠
	2

	南澳陂灌区
	西干渠
	4.5
	南澳陂灌区
	城南排洪渠
	2

	北澳陂灌区
	低干渠
	27
	南澳陂灌区
	牛头脑排洪渠
	0.5

	北澳陂灌区
	高干渠
	6.952
	南澳陂灌区
	枚溪排洪渠
	0.5

	北澳陂灌区
	总干渠
	3.823
	北澳陂灌区
	云岗排洪渠
	0.526

	黄坑水陂灌区
	干 渠
	16.5
	北澳陂灌区
	桥背排洪渠
	0.926

	合计
	　
	90.275
	合计
	　
	6.452


黄坑水陂灌区含遂川江灌区一期工程实施后的干、支管工程。
1.1.2渠系建筑物
管护范围内渠系建筑物包括灌区骨干渠道上的水闸、涵洞、箱涵、倒虹吸管、渡槽、分水闸、分水涵、机耕桥及跨路箱涵等，其中的主要建筑物详见下表：
	灌区名称
	建筑物名称
	所在桩号
	闸门（水泵）数

	南澳陂灌区
	东干渠陂首进水闸
	DK0+000
	2

	南澳陂灌区
	西干渠陂首进水闸
	XK0+000
	1

	南澳陂灌区
	西干渠渡头泄水闸
	XK0+450
	1

	南澳陂灌区
	西干渠狗中坛泄水闸
	XK0+720
	1

	南澳陂灌区
	岗仔下泄水闸
	DK2+238
	1

	南澳陂灌区
	高陂补水闸
	DK4+395
	1

	南澳陂灌区
	高陂泄水闸
	DK5+132
	1

	南澳陂灌区
	府前河补水闸
	DK9+218
	1

	南澳陂灌区
	塘江泄水闸
	DK10+603
	1

	南澳陂灌区
	牛头脑泄水闸
	DK14+087
	4

	南澳陂灌区
	石牌泄水闸
	DK17+750
	1

	南澳陂灌区
	龙陂进水闸
	DK18+120
	1

	南澳陂灌区
	枚溪泄水闸
	DK18+650
	1

	南澳陂灌区
	江头上泄水闸
	DK20+900
	1

	南澳陂灌区
	岭下水泄闸
	DK22+978
	1

	南澳陂灌区
	敬老院泄水闸
	DK23+200
	1

	南澳陂灌区
	钱塘泄水闸
	DK24+537
	1

	南澳陂灌区
	东塘泄水闸
	DK26+115
	1

	南澳陂灌区
	大坝冲沙闸
	大坝
	1

	南澳陂灌区
	高陂涵洞
	DK4+360
	

	南澳陂灌区
	龙镜渡槽
	DK8+178
	　

	南澳陂灌区
	龙陂涵洞
	DK18+120
	　

	南澳陂灌区
	良洲隧洞
	XK0+720
	　

	南澳陂灌区
	东塘倒虹吸
	DK26+015
	　

	北澳陂灌区
	网埠低泄洪闸
	DK1+445
	1

	北澳陂灌区
	岭排低泄洪闸
	DK5+083
	1

	北澳陂灌区
	岭上泄洪闸
	DK6+971
	1

	北澳陂灌区
	任溪泄洪闸
	DK9+807
	1

	北澳陂灌区
	圆塘分洪闸
	DK11+200
	1

	北澳陂灌区
	龙土泄洪闸
	DK12+456
	1

	北澳陂灌区
	芦洲进水闸
	DK14+861
	1

	北澳陂灌区
	大塘口泄洪闸
	DK15+706
	1

	北澳陂灌区
	大塘口节制闸
	DK15+517
	1

	北澳陂灌区
	厦溪泄洪闸
	DK20+469
	1

	北澳陂灌区
	云岗泄洪闸
	GK0+778
	1

	北澳陂灌区
	桥背泄洪闸
	GK1+531
	1

	北澳陂灌区
	八斗畏泄洪闸
	GK3+468
	1

	北澳陂灌区
	岭排高泄洪闸
	GK5+602
	1

	北澳陂灌区
	柏树下泄洪闸
	GK6+952
	1

	北澳陂灌区
	云岗分水闸
	ZK3+823
	1

	北澳陂灌区
	银山排洪闸
	ZK3+123
	1

	北澳陂灌区
	西门排洪闸
	ZK1+083
	1

	北澳陂灌区
	陂首进水闸
	ZK+000
	1

	北澳陂灌区
	任溪渡槽
	DK10+113
	

	北澳陂灌区
	芦洲涵洞
	DK13+600
	

	黄坑水陂灌区
	以遂川江一期工程改造后数量为准。


1.1.3灌区管护设施
	灌区名称
	设施名称
	数量

	南澳陂灌区
	视频监控设备
	28套

	南澳陂灌区
	用水量测设施
	18套

	南澳陂灌区
	闸门远控设备
	8套

	南澳陂灌区
	管理房
	3栋

	北澳陂灌区
	视频监控设备
	18套

	北澳陂灌区
	用水量测设施
	7套

	北澳陂灌区
	闸门远控设备（含一体化闸）
	7套

	北澳陂灌区
	管理房
	1栋

	黄坑水陂灌区
	管理房
	1栋

	包括灌区上的标志牌、警示牌、宣传牌、救生绳、安全护栏、里程碑、里程桩、防溺水“四个一”设施等其它相关管护设施。


1.1.4灌区电站
包括北澳陂灌区柏树下电站、南澳陂灌区里口电站（含水轮发电机组、变压器、前池、压力管道、厂房、尾水渠及附属设设施。
1.2灌溉蓄水工程
管护范围内灌溉蓄水工程为27座小型水库，具体见下表：
	序号
	水库名称
	地理位置
	规模
	总库容（万m3）

	1
	北澳陂水库
	泉江镇四农村
	小(1)型
	234.3

	2
	南澳陂水库
	珠田镇南村村
	小(1)型
	167.8

	3
	横陂水库
	雩田镇村口村
	小(1)型
	392.0

	4
	同裕水库
	泉江镇洲上村
	小(1)型
	158.4

	5
	龙长岭水库
	巾石镇巾石村
	小(1)型
	136.7

	6
	西澳陂水库
	泉江镇良头村
	小(1)型
	142.2

	7
	大东坑水库
	巾石镇巾石村
	小(2)型
	17.0

	8
	密岭水库
	巾石镇密岭村
	小(2)型
	18.8

	9
	西溪水库
	巾石镇新安村
	小(2)型
	33.4

	10
	坛子口水库
	巾石镇界溪村
	小(2)型
	65.6

	11
	东坑水库
	巾石镇东坑村
	小(2)型
	17.7

	12
	巾石龙上水库
	巾石镇东坑村
	小(2)型
	16.5

	13
	米筛段水库
	于田镇常木村
	小(2)型
	22.3

	14
	塘背水库
	于田镇下塘村
	小(2)型
	36.7

	15
	珊田水库
	于田镇珊田村
	小(2)型
	58.1

	16
	马机塘水库
	于田镇皋村村
	小(2)型
	13.2

	17
	黄岗水库
	碧洲镇黄岗村
	小(2)型
	56.8

	18
	三里坑水库
	枚江乡园岭村
	小(2)型
	29.0

	19
	岩坑水库
	草林镇大坪村
	小(2)型
	18.1

	20
	井坑水库
	大汾镇螺汾村
	小(2)型
	11.0

	21
	猪谷山水库
	泉江镇云岗村
	小(2)型
	15.2

	22
	神山寺水库
	泉江镇云岗村
	小(2)型
	12.7

	23
	大屋水库
	泉江镇大屋村
	小(2)型
	61.4

	24
	路吉坑水库
	泉江镇盆珠村
	小(2)型
	23.5

	25
	泉江龙上水库
	泉江镇龙上村
	小(2)型
	19.0

	26
	横仚水库
	泉江镇高源村
	小(2)型
	10.0

	27
	南村水库
	珠田镇南村村
	小(2)型
	14.7


1.3防洪排涝工程
具体见下表。
	序号
	堤防名称
	所在乡镇
	所在河流
	堤防长度（km）

	1
	遂川县县城防洪堤南岸
	泉江镇
	遂川江
	9.85

	2
	遂川县县城防洪堤北岸
	泉江镇
	遂川江
	6.34

	3
	田心堤
	雩田镇
	遂川江
	9.60

	4
	左安圩镇堤防工程
	左安镇
	左溪河
	3.00

	5
	草林镇防洪工程左堤
	草林镇
	左溪河
	2.90

	6
	草林镇防洪工程右堤
	草林镇
	左溪河
	2.90

	7
	堂境河堤
	雩田镇
	遂川江
	2.30

	8
	中洲河堤
	雩田镇
	遂川江
	2.00

	9
	汤湖圩镇堤防工程
	汤湖镇
	左溪河
	2.80

	10
	良头堤
	泉江镇
	右溪河
	3.81

	11
	窗溪古团防洪堤
	泉江镇
	遂川江
	2.50

	12
	枚江堤
	枚江镇
	遂川江
	13.65

	13
	黄岭堤
	珠田镇
	左溪河
	5.5

	14
	盆珠堤
	泉江镇
	遂川江
	3.7

	
	合计
	
	
	70.85


县城防洪堤含堤上的排涝泵站、自排闸等。
1.4县城拦河坝工程
含县城拦河坝汽盾坝及相关的配电设备、充（放）气设施、管理房、备用柴油发电机组及其它附属设施等。
1.5县城河(渠)道水面保洁
1.5.1 保洁范围
遂川县县城河（渠）道水面包括遂川江及左溪河城区段9.5km及南、北澳陂骨干渠道城区段。遂川江城区段上起北澳陂进水闸、下至牛头脑水厂拦水坝，左溪河城区段上起左溪河文化公园起始点、下至左右溪汇合口。水面保洁区域为河（渠）道两岸岸堤顶线以内的迎水坡（墙）面、滩地、水域、陂（闸）坝等。
1.5.2 保洁内容
对保洁范围内水面漂浮物、垃圾、水草（含水葫芦、絮草等水生生物）、岸滩杂草灌木等进行打捞、割除、清理、清运。
1.6其它
以上工程清单内容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在不改变总体工作量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工程废弃、新建、改造和需求）做部分调整。
2．管护事项
2.1巡查巡检：乙方需根据本合同约定和《遂川县水利工程物业化管护标准》明确的频次、甲方所派工单，对管护范围内的水工建筑物和标识标牌、管理道路、管理用房等管护设施开展日常和临时性的巡查，对水闸、启闭机、水泵、视频监控设备、用水量测设施等金属结构和机电设备的日常和临时性的巡检。
2.2维修养护：维修养护包括日常维修养护和大修。日常维修养护是指乙方需根据本合同约定和《遂川县水利工程物业化管护标准》明确的频次和标准，对管护范围内的水工建筑物、金属结构、机电设备、管护设施的日常维修保养及城区水域开展保洁作业,但不包括水库堤防白蚁防治和水库监测设施运维。大修是指乙方根据甲方派发的工单，开展工程估算投资在1.0万元以上的水工建筑物大修和金属结构、机电设备、管护设施的大修或更换等（但不包括已含在日常维养范围内的清淤、清杂、上油、电站及信息化设施设备维修保养）。
2.3运行操作：根据甲方的调度指令，乙方需按本合同约定和《遂川县水利工程物业化管护标准》要求开展灌区进水闸、分水闸（涵）、节制闸、排沙闸、泄洪闸，堤防自排闸、排涝站，县城拦河坝汽盾闸等闸（涵）开展启闭、流量调节等操作，开展灌区上里口电站、柏树下电站发电运行。
3．管护标准
见附件1《遂川县水利工程物业化管护标准》(2026.6)。
4．管护要求
乙方开展物业化管护需按照以下要求开展标准化管理、智慧化管理，强化人员管理、安全生产和档案管理工作。
4.1 标准化管理
4.1.1乙方应按照水利部和江西省水利厅的有关要求开展标准化管理，编制标准化管理相关资料，保持并逐年提高纳入标准化管理创建工程的评价等级。
4.1.2甲方应协助和指导乙方开展标准化管理工作，并上报相关标准化管理资料。
4.2 智慧化管理
4.2.1甲方负责建立智慧化的运行管理平台。
4.2.2乙方开展物业化管护的行为应使用智慧化管理平台，巡查巡检应在APP上进行“打卡”、发现隐患应“随手拍”并上传，维修养护应上传前、中、后照片。
4.3 人员管理
4.3.1乙方应组建包括1名项目负责人、1名技术负责人、1名具有水利安全生产C证的安全员组成的物业化管护工作管理人员团队，应落实不少于13人的专职管护人员（其中灌区不少于7人，电站不少于6人）和不少于50人的水库堤防兼职管护人员。
4.3.2乙方从事工程管护的人员应先培训后上岗，从事特种行业作业的工作人员应持相关资格证书。甲方应委派技术人员配合做好乙方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
4.3.3乙方应建立与工程管护质量、考核成果挂钩的绩效薪酬制度,其中里口电站、柏树下电站发电人员绩效工资需与电站发电量挂钩，灌区巡查管护人员绩效工程应根据每月由遂川县水利工程建设管护中心评定的巡护绩效分值挂钩，绩效工资方案应报甲方备案同意。
4.4 安全生产
4.4.1乙方应按有关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各项制度，保障安全生产投入，加强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切实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并配合乙方做好防汛抢险有关工作。
4.4.2乙方要做好管护作业安全生产工作，上路作业必须穿着带有反光标志的橘红色工作服装，戴安全帽，设置维修养护作业的交通标志，涉水作业必须穿戴救生衣，做好劳动保护措施，确保人身安全。乙方应按安全生产有关要求配备安全员。
4.5 档案管理
乙方应按标准化管理的有关要求，建立工程巡查巡检、维修养护、运行操作的台帐记录，落实档案管理人员，做好档案整编、管理工作。
5　其它
乙方应承担管护范围内管护设施的水费、电费、通讯费（含信息化设施物联网卡通讯费）、燃料费（含应急备用柴油），负责管护工程范围内防溺水“四个一”设施、防汛物料的维护、补全，负责管护工程范围内信息化设施设备维修维护（除水库监测设施外），以上费用均做为日常管护费用。
[bookmark: _Toc7200]三、商务要求(投标人须完全响应,不得出现负偏离,否则视为无效标)
[bookmark: _Toc729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6964_WPSOffice_Level1]1．服务期：本合同服务周期为叁拾个月（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月）。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
3.1本合同采取分期方式支付，每年分4期支付，即每季度开展1次季度考核和季度结算。每期支付金额为日常管护部分合同总价的10%（需乘以考核后的绩效系数）加上经甲方验收合格的、实际发生的大修理费。具体考核办法见附件2。
3.2季度考核评分“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评分f<70 分为不合格，评分f≥70且<80 分为合格，评分f≥80且<90 分为良好，评分f≥90为优秀。根据考核分值不同，各等次的绩效系数k按以下办法取值：
考核等次为优秀时，k＝1.00；
考核等次为优良时，k＝0.90+（f－80）/100；
考核等次为合格时，k＝0.80+（f－70）/100；
考核等次为不合格时，k＝0，且甲方有权中止本合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4．结算方式
4.1日常管护部分采用固定价合同，实际结算时按中标价乘以当期考核的绩效系数结算；大修理部分采用单价合同，据实际发生工程量计算。
4.2大修理费为暂定价，由甲、乙双方根据大修理工单、结算工程量、由《江西省农村水利预算定额》、《江西省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预算定额（试行）》及信息价计算的单价办理结算（不计计划利润）。
5、由于工期紧，中标企业须在领取中标通知书5日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6．考核方案
见附件2《遂川县水利工程物业化管护服务（二期）考核评分表》。
7．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因招标内容中细节或细化的事项没有做出说明的，以采购人和中标人双方最终协商决定为准。
8．所有服务的知识产权问题，由各投标服务商自行负责。
9．中标人服务人员在服务期间发生伤亡事故，或在服务过程中造成第三人伤亡的，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10．开标结束后2天内第一中标排序人需提供管护人员相关证书，管护车辆、机械、工器具产权证书原件或正式购置税票原件，并带采购人到现场核查。如核查发现投标人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中标的将取消其中标资格并没收其投标保证金。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 “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违法情形。经调查属实的，自觉接受政府采购行政监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 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处理。
11．未尽事宜与采购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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